
） 

案件名称* 
行政相对人

名称* 
违法事实* 处罚依据* 处罚内容* 

处罚决

定 

日期* 

公示截止

期* 
处罚机关* 

耀利（中国）

有限公司未

履行对承租

单位安全生

产管理案 

耀利（中

国）有限

公司 

2022 年 10 月 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位

于晋江市五里科技工业园区的耀利（中国）

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专项检查时，

发现该公司将位于晋江市五里工业区中华路

29号生产厂房 3号楼出租给晋江佳豪彩印有

限公司，租赁期限 5 年，租期从 2018 年 9

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。该公司生产过

程中使用 PET 醇酯复合油墨等危险化学品，

但危险化学品仓库未设置防止易燃液体泄漏

设施，未设置防爆型强制通风设施，未设置

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安全措施。而该公司作

为出租方，虽与承租单位有签订了《厂房租

赁场所安全管理协议书》，但未对承租单位的

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。此外经查，该公

司主要生产拖鞋，为一般工贸行业企业，不

属于危险物品的生产、储存企业、矿山、金

属冶炼企业。综上，该公司存在未对承租单

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的违法行为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三条

第二款和《晋江市应急

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

罚裁量基准（2022 年

版）》第 11 项级别 2 档

次 B 

处人民币贰万伍

仟元整

（￥25000）罚款 

2022/1

1/9 

2023/11/

9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

耀利（中国）

有限公司直

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未履

行对承租单

位安全生产

管理案 

蔡龙源 

2022 年 10 月 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位

于晋江市五里科技工业园区的耀利（中国）

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专项检查时，

发现该公司将位于晋江市五里工业区中华路

29号生产厂房 3号楼出租给晋江佳豪彩印有

限公司，租赁期限 5 年，租期从 2018 年 9

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。该公司生产过

程中使用 PET 醇酯复合油墨等危险化学品，

但危险化学品仓库未设置防止易燃液体泄漏

设施，未设置防爆型强制通风设施，未设置

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安全措施。而蔡龙源作

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虽与承租单位签订

了《厂房租赁场所安全管理协议书》，但未对

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。综上，

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存在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

理的违法行为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三条

第二款和《晋江市应急

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

罚裁量基准（2022 年

版）》第 11 项级别 2 档

次 B 

处人民币伍仟元

整（￥5000）罚

款 

2022/1

1/9 

2023/11/

9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漳州市金福

康物流有限

公司“8•8”

道路运输一

般事故责任

案 

漳州市金

福康物流

有限公司 

2022 年 8 月 8 日 21 时 4 分许，晋江市江滨

南路池店镇御江帝景月亮湾小区路段发生一

起道路运输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经组织全

面调查，该公司作为涉事车辆和驾驶员管理

单位，督促从业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

和操作规程不到位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

实不到位，主要负责人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

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明，未依规开展安全

教育、培训和考核并建立档案，日常安全管

理和隐患排查工作落实不到位，对本起事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

条第一款第一项和《晋

江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

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

准》第 18 项 A 档 

处人民币叁拾万

零壹仟元整

（￥301000）罚

款 

2022/1

1/8 

2025/11/

8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

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 

漳州市金福

康物流有限

公司主要负

责人“8•8”

道路运输一

般事故责任

案 

高天宇 

2022 年 8 月 8 日 21 时 4 分许，晋江市江滨

南路池店镇御江帝景月亮湾小区路段发生一

起道路运输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经组织全

面调查，高天宇作为漳州市金福康物流有限

公司总经理、主要负责人，主持公司全面工

作，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

格证明，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

依规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，未

依据职责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

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

一项和《晋江市应急管

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裁量标准》第 3 项 A

档 

处人民币叁万捌

仟零陆拾陆元玖

角（￥38066.9）

罚款 

2022/1

1/8 

2025/11/

8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晋江永发纺

织后整理有

限公司未对

有限空间进

行辩识等行

政处罚案 

晋江永发

纺织后整

理有限公

司 

2022 年 10 月 14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晋江

市新塘街道办事处后洋村龙井工业区的晋江

永发纺织后整理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标准

化专项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主要从事布料加

工（复合与印花），属于一般工贸行业企业，

从业人员约 25 人，日常对安全生产工作不够

重视，现场有生化池、蓄水池等有限空间，

但是未进行有限空间作业辨识、管理；招聘

的 1 名员工“朱地长生（身份证号：

362132********4815）”持有 1993 年核发的

《赣州地区电工执照》，但未取得低压电工特

种作业操作证，仍让其从事低压电工工作，

该名员工在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

七项、《工贸企业有限空

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

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

生产监管总局令第 59

号）第三十条第一项、
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

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

(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管

总局令第 30 号)第三十

九条第一款、《晋江市应

急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

处人民币贰万贰

仟元整

（￥22000）罚款 

2022/1

1/7 

2023/11/

7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

办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

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（cx.mem.gov.cn)

未能查询到相关信息，另据朱地长生供述其

本人确未取得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。综上，

该公司存在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和使用 1

名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员上

岗作业的违法行为。 

处罚裁量基准（2022 年

版）》第 5 项级别 7 档次

A 和《晋江市应急管理

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

量基准（2022 年版）》

中第 104 项级别 1 档次

C 

晋江永发纺

织后整理有

限公司主要

负责人未对

有限空间进

行辩识案 

杨式用 

2022 年 10 月 14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晋江

市新塘街道办事处后洋村龙井工业区的晋江

永发纺织后整理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标准

化专项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未对公司的生化

池、蓄水池等有限空间进行辨识，杨式用作

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和

有限空间作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履行安

全生产管理责任不到位，未对上述有限空间

进行有限空间作业辨识、管理，存在未对有

限空间进行辨识的违法行为。 

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

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

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

监管总局令第 59 号）第

三十条第一项和《晋江

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

（2022 年版）》第 104

项级别 1 档次 C 

处人民币陆仟元

整（￥6000）罚

款 

2022/1

1/7 

2023/11/

7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福建省晋江

龙湖石油供

应站加油员

违反操作规

程或安全管

理规定作业

案 

福建省晋

江龙湖石

油供应站 

2022 年 10 月 20 日上午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

福建省晋江龙湖石油供应站进行安全生产检

查时，发现该站加油员谭敏给小汽车（车牌

号闽•C****P）加完油后在加油区手持 Pos

机给车主扫码支付，存在加油员违反操作规

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的违规作业行为。经进

一步调查，该加油站对安全生产管理重视不

足，对加油员落实安全培训制度督促不够到

位，导致加油员谭敏存在上述违反操作规程

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发生。 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

政处罚办法》（原国家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

第 15 号）第四十五条第

一项和《晋江市应急管

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裁量标准》第 50 项级

别 1 档次 A 

给予警告，并处

人民币壹万贰仟

元整（￥12000）

罚款 

2022/1

1/11 

2023/11/

11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

福建省晋江

龙湖石油供

应站主要负

责人未履行

安全生产职

责案 

王凡 

2022 年 10 月 20 日上午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

福建省晋江龙湖石油供应站进行安全生产检

查时，发现该站加油员谭敏给小汽车（车牌

号闽•C****P）加完油后在加油区手持 Pos

机给车主扫码支付，存在加油员违反操作规

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的违规作业行为。经进

一步调查，王凡作为加油站主要负责人为加

油员提供 Pos 机和二维码，在履行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上落实不到位，导致该站加油员存

在上述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的行

为。 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

政处罚办法》（原国家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

第 15 号）第四十五条第

一项和《晋江市应急管

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裁量标准》第 50 项级

别 1 档次 A 

给予警告，并处

人民币叁仟元整

（￥3000）罚款 

2022/1

1/11 

2023/11/

11 

晋江市 

应急管

理局 

 


